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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媒體問題近年來備受社會批評，促成許多公民團體投入媒體的結構改革運

動。透過簡要介紹 2009年底的動新聞事件，以及 2012年中的反媒體壟斷運動
的過程與特點，本文認為近十年來這兩次重要的媒體改革倡議與實踐，顯示媒

改運動的行動者及社會連結已有明顯擴大；但仍受限於政治與資本力量的夾

擊，有待更為深化的公民參與，以突破困境並伸張公民的傳播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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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隨著 1990年代以來台灣政治制度從威權走向代議民主，政府對於政治言
論的直接控制逐漸降低，許多不同政治主張得以合法地尋求發聲管道。不過一

般公民的傳播權利，並未因此而得以伸張。因為媒體政策規劃紊亂，產業結構

快速朝私有化方向傾斜，導致台灣主流媒體受到商業力量所宰制，在惡性競爭

與企業將本逐利的考量下，媒體內容品質惡化，新聞報導因為煽情化、瑣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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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寫作依據之資料，為作者執行兩項國科會委託研究案《建置新聞倫理與勞動權資料庫》（NSC 
98-2631-H-004 -004）與《非典型新聞勞動：台灣與中國非典型雇用新聞工作者之勞動過程與工作
條件》（NSC 101-2410-H-004 -095 -MY3）期間所蒐集。感謝公民媒改盟及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參
與團體及個人，以及蕭婷方協助蒐集整理第二部分反媒體壟斷運動的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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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查證、政黨立場鮮明、以及「置入性行銷」橫行等問題，而備受社會各界

批評。

這些社會上累積對於媒體的不滿，在台灣公民社會逐漸發展的同時，也逐

漸化為對媒體改革的實際行動。本文回顧 2000年代中期以來的這十年之間，
台灣公民參與及推動媒體改革的運動訴求，以及這些運動所造成的改變。主要

介紹的公民參與媒體改革運動分別為 2009年的「動新聞事件」，以及 2012年
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透過這些公民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敘述與說明，理解

公民社會與媒體業者、政府對抗或互動後，在媒體制度上所產生的影響。透過

這些敘述與說明，本文希望能進一步促發公民參與改善整體傳播制度，進而提

升台灣社會傳播權的思考與實踐。

一、2009年動新聞事件
2009年 11月底，蘋果日報在網站上推出「動新聞」，除了以多媒體素材

結合新聞報導的影片、文字、口白講解、以及搭配背景音樂之外，更強調以動

畫模擬新聞事件當中的細節為特色。作為一種報導的新形式與新科技，動新聞

的內容主題卻維持了「小報傳統」，集中在性侵害、家暴、名人醜聞等社會或

娛樂新聞。舉例來說，動新聞推出第一天的「點閱率排行榜」，包括了「酒後

玩 3P女大生控性侵」、「獸父姦女 還助情婦姦子」、「與美女總經理偷情 董
事長馬上風」（朱芳瑤，2009a）。 

對於動新聞這項選材維持小報「傳統」的「嶄新技術」，台灣社會的反應

相當兩極化。偏好這種報導方式的閱聽人，對動新聞的模擬動畫非常激賞，例

如有網友表示，「把新聞變有趣了」、「會打趴現在的電視台」（唐鎮宇、許

俊偉、朱立群，2009）。甚至稍後台北市政府因為社會爭議，而要求市立中小
學校方停訂蘋果日報時，建國高中的學生在校慶時以海報訴求「還我動新聞，

捍衛言論自由」（楊惠琪，2009）。支持動新聞的讀者固然不少，不過當動新
聞對犯罪新聞與各種醜聞的細節製作更多「模擬畫面」時，也激起更多閱聽人

的不悅、甚至憤怒。批評者指出，動新聞以動畫方式呈現這些社會新聞的犯罪

細節，無疑是鼓勵或教導犯罪手法。由於網路的普及性與開放性，許多家長也

擔心動新聞當中各種不當內容，可能對兒童與青少年產生負面影響。（朱芳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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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文南，2009；Loa & Shan, 2009）

因此，長期關切新聞媒體中煽色腥問題的性別與兒少等公民團體，對於動

新聞的「新型態」呈現方式，展開對媒體業者的抗議與對政府主管機關的各項

直接訴求。不同類型公民團體對於動新聞的批判重點各不盡相同，其中兒少團

體強調動畫模擬犯罪的畫面，對於未成年觀眾潛在的負面影響；而媒改團體與

婦女新知等性別平權團體則大多針對動畫模擬可能造成對報導當事人的人權侵

害提出疑慮。由媒體媒體觀察教育基金會、媒體改造學社、婦女新知、台灣少

年權益與福利促進聯盟等五十多個公民團體於 2005年 8月所成立的「公民參
與媒體改革聯盟」（簡稱「公民媒改盟」），於 2009年 11月 25日發出共同
聲明稿「譴責壹傳媒模擬新聞侵害當事人人權 呼籲 NCC等主動調查與納入審
照」。（公民參與媒體改造聯盟，2009a）

有關事件當事人的人權議題，並非單純指向動新聞。早在 2008年 10月，
性別團體婦女新知基金會，便曾因蘋果日報的一則性侵害報導中，以文字過度

詳細描述事件細節，而發起便利商店等連鎖通路停售蘋果日報的抗議行動。婦

女新知公開譴責表示：

這…是用大眾傳播媒體來凌遲性侵害的受害者…藉由詳細的過程描

述，讓每一個讀者都成為性暴力的觀眾；這是用合法的面貌，假關

心之名行意淫之實，這是一場以媒體作為施暴者的集體強暴！而如

果台灣性侵害報案，結果是讓受害者的經歷像是活春宮一樣的在新

聞媒體上供人觀覽，我們實在懷疑台灣法令中的性別正義何在，而

受害者人權又何存？（婦女新知基金會，2008）

這些抗議的公民團體強調，為了保護兒少族群、維護事件當事人基本人

權，以及新聞工作者的專業與倫理，要求壹傳媒立即停止不當的模擬新聞手

法，並要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等相關主管機關主動調查，而調查的
結果，要作為審查壹傳媒衛星電視頻道執照的重要依據。

2009年 11月 26日，公民團體在壹傳媒集團的台北市內湖區總部大樓前
示威抗議，同時也表達對於 NCC在動新聞事件中「無法可管」的不滿。在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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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團體壓力下，蘋果日報社長杜念中等管理階層與各團體代表在壹傳媒辦公室

會談超過一小時。在會談後，蘋果日報對於動新聞所引發的爭議公開道歉，並

承諾部分有爭議的報導影片將從網路「下架」。（Loa, 2009）

但是對於蘋果日報所做的回應與承諾，公民團體表達失望與不滿，並強調

「希望蘋果日報能夠建立具有實際效用，且能回應讀者與公民團體意見的新聞

評議或外部新聞公評人機制」，以及「仿效衛星電視公會的自律方式，透過結

合讀者與公民團體的作法來訂定並公開其新聞自律準則或公約」。（公民參與

媒體改造聯盟，2009b）

在公民團體對動新聞表達不滿的一開始，政府主管機關的態度並不積極。

地方主管機關的台北市政府觀傳局，表示因為動新聞網站與伺服器設於香港，

因此即使動新聞內容不當，北市府卻無法有效管轄。中央政府主管機關 NCC
同樣也表示，對於類似動新聞的網站不雅內容「無法可管」。（林佩怡、林上

祚，2009c）不過就在一天之後，主管機關的態度丕變。在公民團體聲勢浩大
的抗議之後，無論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轉趨主動積極。行政院發言人第二

天便鼓勵對動新聞不滿的觀眾可向政府相關單位申訴，行政院長更公開表示政

府將盡力協助處理。行政院並根據電信法，要求國內最大的 ISP業者中華電信，
在必要時封鎖動新聞的 IP位置。（Loa, 2009; 中時電子報，2009）台北市政府
同步跟進，援引兒少保護法的網路內容分級規定，裁罰動新聞一百萬元，並更

進一步要求台北市所有學校停止訂閱蘋果日報，理由為報紙上刊載有可以免費

下載動新聞的 QR碼。跟隨地方政府的大動作，教育部也要求中小學學術網路
封鎖動新聞網站連結，以保護學童與青少年免於接觸不雅內容。（Loa, 2009；
陳至中、林佩怡，2009）

蘋果日報迅速回應政府主管機關的作法，特別是北市府要求轄內學校停

止訂閱，蘋果日報發表聲明表示完全無法接受，並控告台北市長郝龍斌「強

制罪」，指稱北市府是「戒嚴」，（唐鎮宇、李忠一、林佩怡，2009；Loa, 
2009）不過一天之後蘋果日報撤回告訴。（吳慧玲，2009）另一方面，蘋果日
報在動新聞事件的官方與公民團體壓力下，宣布動新聞的「分級機制」，對於

部分兒少不宜的內容將會進行標示。不過公民團體對此指出，分級制度只是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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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自行點選是否已滿十八歲，無法實際落實對未成年網路使用者的保護。

（陳俍任，2009）

雖然蘋果日報資方嘗試與政府妥協，但 NCC隨後於十二月時，決議不通
過壹傳媒稍前提出的壹電視衛星頻道執照申請案。NCC表示，「通訊傳播應
維護人性尊嚴的普世價值，該申設案的內容呈現不僅違反核心價值，動畫所呈

現的新聞報導也不符新聞專業要求」。（崔慈悌，2009；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2009）在這之後的一年半之間，壹電視執照數次被 NCC駁回。直到 2011年 7
月壹傳媒主席黎智英參與 NCC相關會議，承諾不以動畫模擬手法報導未成年
人犯罪、性騷擾、家暴、自殺等事件細節，也將組成壹傳媒集團的新聞倫理委

員會，才獲得通過。（葉小慧、黃晶琳，2011）

公民團體也嘗試遊說立法院，希望能夠促成兒少法修法，要求大眾媒體

相關新聞報導不得包含「詳細描寫犯罪、自殺行為之工具、方法及細節」及

「暴力、色情、恐怖、血腥或猥褻之圖片」。2011年 11月，立法院通過所謂
「蘋果日報條款」的相關修法，並要求報業必須建立自律機制。（朱芳瑤，

2009b；唐鎮宇、何哲欣、顏振凱，2011）

除了政府的相關規範之外，公民團體參與抗議更重要而長遠的影響，是促

成了媒體自律機制的建立。從 2009年底開始，壹傳媒集團為了能夠達成 NCC
的相關要求以獲得衛星頻道執照，對公民媒改盟要求建立外部參與的自律或倫

理委員會的要求，出現較為積極的回應，定期與公民團體代表協商。在長達一

年半的協商期間，大約每兩個月召開一次會議，由蘋果日報社長杜念中與擔任

公民媒改盟召集人的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共同主持。雖然在協商過程中有許多

歧見，像是性別團體要求「禁止物化女性」的相關自律準則，就遭到蘋果日報

採訪部門主管反對，認為太過籠統而無法遵守，但是雙方還是逐漸克服困難而

在 2011年 9月完成自律規範的制訂，並在 2012年開始常態性召開自律會議。
壹傳媒集團的倫理委員會也在 2011年組成，除了集團內部的三位主管之外，
也聘請六位公民團體代表或專家學者共同組成。（壹傳媒集團，2011）

二、2012年反媒體壟斷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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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動新聞事件的行動，匯集了許多不同領域的公民團體。而更大的商業

力量介入媒體，則在 2012年掀起了學界、學生運動，與公民團體共同參與的
「反壟斷」媒體改造運動。

2008年中國時報宣稱財務困難，除計畫裁員外也尋求買主，最後由在中
國經營有成的食品業者「旺旺集團」入主。當時中時集團除了中國時報、工商

時報、與時報週刊等平面媒體之外，還擁有衛星頻道中天新聞台，及無線電視

中國電視公司。2009年中，NCC通過中視中天董監事變更案、也就是核准旺
旺集團入主這兩家電視台，但是附帶多項條件，包括兩家電視台董監事及經理

級以上人員，不得互相兼任，廣告、業務及節目部門須獨立運作；成立倫理委

員會，在網站上公布節目自律報告；中視中天如查出有陸資，NCC得逕自撤
銷此案；降低節目廣告化情況；中視新製節目比率提高到三分之二以上。（劉

力仁，2009）

旺中集團對 NCC此一決議極為不滿，一方面提出行政訴訟，另一方面則
對審查過程中提出反對聲音的媒改團體及部分 NCC委員展開反制行動。旺中
集團負責人蔡衍明先對媒改團體及報導中視中天案的記者寄出存證信函，威嚇

要採取法律行動；另一方面，則動用自家中國時報的頭版半版版面，點名三位

NCC委員在審查過程中「違法濫權」。（旺旺中時媒體集團，2009）旺中集
團這些舉動引起傳播學界 149位學者的聯名聲討，蔡衍明隨後更為此「拜訪」
數位傳播科系系主任與所長，「說明」上述作為。（張勵德、徐毓莉、劉永祥，

2009；張勵德、邱俊吉、栗筱雯，2009）

2010年，旺中集團將觸角擴大至有線電視系統，成立「旺中寬頻」準備
收購國內三大有線電視系統之一的「中嘉有線」，是近年來亞洲最大的媒體購

併案。由於旺中集團本身已經擁有全國性報紙、雜誌、無線電視、衛星電視等

不同媒體，根據官方資料，若購併成案，旺中集團在無線電視、有線系統、衛

星電視，以及新聞頻道的市場佔有率都在兩成上下，另外在報紙與新聞網站則

超過一成，再加上雜誌的 5%，將成為國內最大的媒體集團。（國家通訊傳播
委員會，2012）考量媒體所有權集中化將降低社會言論的多元程度、傷害民主
社會基礎的資訊流通與言論自由，再加上對於旺中集團疑似親中國政府之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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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的憂慮，許多學者與媒改團體都公開反對這項併購案，並透過 NCC聽證
會與各項座談，表達民間社會的反對輿論。

此一併購案尚在 NCC審查過程時，2012年初，旺中集團董事長蔡衍明接
受美國媒體專訪報導中指出，「關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屠殺報導不是真的」、

「中國在許多地方是很民主的」以及「記者雖然有批評的自由，但是下筆前必

須考慮後果」等言論，再度引起爭議。自由派學者組織包括台灣守護民主平台

與澄社，以及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公民團體，因此發起拒買、拒看中時的抗議行

動。（澄社、守護民主平台，2012）

2012年中，NCC以附帶條件通過旺中集團購併中嘉案，三項停止條款包
括「與中天新聞台完全切割、中視應申請營運計畫變更將中視新聞台變更為非

新聞台、以及中視應設立獨立之新聞編審制度」等。這項審查結果不但旺中集

團不接受，反媒體壟斷的學者與公民團體也發出質疑。兩天後，多位學者於上

午在 NCC前抗議後，當天下午有百餘名學生也至 NCC抗議，卻被旺中集團
報導是付酬勞動員的「走路工」，並質疑與反壟斷學者：中研院研究員黃國昌

有關。公民團體認為此舉為旺中集團的抹黑報導手法，隨後學生組成「反媒體

壟斷青年聯盟」，在 7月底發動「我是學生，我反旺中」的千餘人在中時大樓
前的示威活動表達抗議。同時，旺中集團內部多位記者，也因為質疑高層的新

聞操作手法，而公開表達抗議與離職求去，（游婉琪，2012）受到新聞業界與
學界的關注討論。

反媒體壟斷的各界力量持續集結，由台灣記者協會等媒改團體、聯合青盟

等學運團體、以及多個公民團體，於 2012年 9月 1日發動近萬名群眾的「反
媒體壟斷大遊行」活動。（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媒體改造學社、台灣媒體觀察

教育基金會、反媒體巨獸青年聯盟、反媒體怪獸聯盟，2012）另一方面，旺旺
中時也透過旗下媒體，不斷挑戰與質疑反壟斷言論、以及批判被該集團視為支

持反壟斷運動的政治人物。

產業內的變化及資本的角力，掀起另一波瀾。旗下擁有蘋果日報、壹週刊

的壹傳媒集團，自 2009年投資籌辦的壹電視，在有線電視系統的上架協商始
終不順利，該集團認為與旺中集團購併中的中嘉系統杯葛有關，因此在言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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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反壟斷運動相對友善。但在反媒體壟斷大遊行結束不到一週，就傳出壹傳

媒集團準備出售；（鐘惠玲、劉宗志，2012）到了十月間，談判的買家聯盟中，
旺中集團的蔡衍明現身，且佔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股份。（孫中英、蔡永彬， 
2012）因為擔憂工作權益及專業自主權受到影響，壹傳媒集團下四家公司包括
蘋果日報、壹電視、壹週刊，以及爽報員工，紛紛組成工會，人數規模超過千

人，為近年來台灣媒體最大的工會組織。四家媒體工會發動數次集會活動，明

確要求資方簽訂團體協約及編輯室公約，（台灣蘋果日報工會，2012）也創下
繼 1990年代中期的「自立事件」後，最大規模的媒體工會集體行動。

反壟斷運動在 2012年底更進一步發展，一方面，參與者從原來以學者為
主，擴大到新聞工作者、學生，與公民團體；另一方面，訴求則從原來較為單

純的反對旺中併購案，擴大到要求確保媒體多元的法制化，以及保障新聞工作

專業自主權等。這一波媒體改革運動成效，可分成幾個面向來觀察。首先，在

媒體壟斷的防制上，旺中購併中嘉、以及合資購買壹傳媒集團，都分別在公民

團體壓力下，遭到 NCC與公平會的否決。其次，在整體的媒體改革法制化層
面，則促成了《媒體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的立法進程。雖然目前尚未

能立法完成，但確立了消極反壟斷的法制化作法、以及更為重要的積極維護媒

體多元的方向，包括向業者徵收特別費成立多元化基金及保障媒體工作者專業

自主權等議題的討論。

三、小結：深化媒體改革運動中的公民參與

從 1990年代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行動者主要為傳播學界及媒體工作者
等。從近十年的運動歷程來觀察，可以發現愈來愈多不同性質的公民團體，都

積極投入對媒體的倡議行動當中。相較於過去以傳播領域「專家」為主的運動

組織，這些公民團體帶來更多的議題連結、更廣泛的社會動員、以及更為草根

的參與群眾。如同北美的類似經驗所顯示，由專家學者主導的媒體改革運動，

讓學界得以將批判性知識化為實踐與行動，並將「媒體批評轉為媒體倡議」。

（McChesney & Nichols, 2002:115）不過如此有限的行動者，也限制了運動的
動能與動員力，因此近年來媒體改革的參與者也體認，必須更進一步地與不同

領域的社會運動連結，更積極地展現媒體民主化對於整體社會運動的協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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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藉此引入更多社會力量對媒體改革的支持。（Carroll & Hackett, 2006；
管中祥，2008）

在這樣的脈絡下，2009年動新聞事件以及 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都
可以看到愈來愈多不同領域的運動者，以及各種不同團體對傳播環境議題的介

入，也就標誌了台灣媒體改革運動的轉化路徑，同時也改變了傳播環境中原本

相對消極的閱聽人面貌，讓許多傳播「消費者」轉型為「主動參與者」。公民

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起始點，往往是出於對特定內容的不滿，但是在運動過程

的互相培力過程中，運動目標也能朝向「制度性變革」的改善結構目標前進，

包括對於自律機制的建立，或者產業結構管制等修法倡議。

不過，透過這兩次公民參與媒體改革運動的歷程說明，也可以發現，公民

行動能否有所突破，往往有賴於不同政治力量或媒體資本間的矛盾。在動新聞

事件中，由於港資的壹傳媒集團進入台灣後，在本地市場競爭中屢有斬獲，包

括壹週刊、蘋果日報等都取得商業上的可觀成果，因此本地媒體業者對於動新

聞與壹電視的進一步威脅相當警覺，而在公民團體抗議過程中，給予了難得的

媒體報導空間，讓當時的公民團體抗議行動獲得更多社會輿論支持，進而迫使

政府採取更有效的行政措施。至於反媒體壟斷運動，則直接受惠於壹傳媒集團

與旺旺中時兩家媒體集團之間的矛盾，以及台灣社會中對於「中國因素」的政

治危機感，因而匯聚更大更廣的社會動員力量。

因為媒體改革運動仍舊在政治與經濟的「夾縫」中尋求空間，所以參與動

新聞事件的主要組織者就坦承，若不是主管機關在輿論壓力下的積極作為、以

及 NCC審核壹電視執照申請案，自律機制恐怕難以順利推動。（洪貞玲、劉
昌德、唐士哲，2012）同樣地，當壹電視轉賣給年代電視之後，媒體資本與兩
岸政治矛盾降低，反壟斷運動訴求的《反媒體壟斷法》也就失去足夠的政治與

社會奧援。因此，未來如何在持續的運動過程中真正「自我培力」，將是媒體

改革運動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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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media in Taiwan have been subject to much criticism as 
well as civic engagement in campaigns for media reform. Through a brief 
review and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wo social movements focusing 
on media issues—the News-in-Motion incident at the end of 2009 and the 
campaign against media monopoly in 2012,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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